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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请您谈一谈《关于加强
电动车管理的通告》的发布背景？

答：去年以来，强制性国家标
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17761-2018）、《关于加强电
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
见》《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

定》陆续公布，同时我市的电动车
保有量持续增长，市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电动车管理工作，多次组
织会议安排部署我市的电动自行
车综合治理工作，并由市道路交
通安全委员会印发了《株洲市电
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四部门就《关于加强电动车管理的通告》答记者问(一)

不符合“新标”的电动车
2023年3月1日起禁止上路

问题7：请您介绍一下两个
过渡期的政策要求？

答：第一个过渡期是从2018
年5月15日至2019年4月15日，
在这一过渡期内，电动自行车生
产企业要按照新标准改造升级生
产线，严禁生产既不符合新标准
又不符合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并通过多渠道消化不符合新标准
的库存车辆。销售企业要加强自
律，在新标准实施前主动消化不
符合新标准的库存车辆、新标准
实施后不销售不符合新标准的车

辆。第二个过渡期是从2019年4
月15日至2023年3月1日，采取
发放临时号牌的方式，允许在
2019年4月15日之前购买的不符
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在办
理临时注册登记并取得临时号牌
（我市已办理物联网防盗号牌登
记的不需重新申请临时注册登记
和取得临时号牌）后上道路行
驶。临时号牌有效期至2023年3
月 1 日终止。有效期终止后，所
有不符合《规范》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不得继续上道路行驶。

19日，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
强电动车管理的通告》。为了帮助广大市民了解、掌握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新情况、新政策、新措施，记者采
访了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问题10：什么是不符合《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
车？

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不符
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指以车载
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既不符合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又未列入国
家工信部摩托车目录，
不具备摩托车依法登记
条件的，具有两个车轮
的电动车。

问题9：什么是符合《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
车？

答：《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的概念进行
了明确的界定，即指以车载蓄电
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
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
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上述《规
范》要求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具有脚踏骑行能力；具

有电驱动或\和电助动功能；
电驱动行驶时，最高设计车
速不超过于 25km/h；电助动
行驶时，车速超过 25km/h，
电动机不得提供动力输出；
装备完整的电动自行车的整
车质量小于或等于 55kg；蓄
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
48V；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
率小于或等于400W等。

问题8：在用电动自行车是
不是分为符合新标准和不符合
新标准两种类型？管理措施有
何区别？

答：是的。按照《关于加强电
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
见》（国市监标创【2019】53号）的
规定，为了解决在用电动自行车
不符合规范的问题，把电动自行
车分为两部分，一是符合《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且获得
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二是在
用的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我
们平常所说的超标电动车。按照

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对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要求且获得CCC认证的电动
自行车，实行登记上牌管理制度，
纳入非机动车管理，必须经过登
记发放号牌后才能上路行驶；对
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
号牌，实行过渡期政策，过渡期
内，允许领取了临时号牌的电动
自行车在过渡期内上路行驶，未
领取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不得
上路行驶，过渡期后，所有不符合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的电动自行车均不得上路行驶。

问题6：您刚才讲到的过渡期
是指什么？

答：有两个过渡期。简单来
说，第一个过渡期是生产、销售的
过渡期，时间是从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2019年4月15日。第二个过
渡期是使用管理的过渡期，是为了
解决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上路行驶问题，湖南省规定的
过渡期是至2023年3月1日止。

问题5：您提到《关于加强电
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
见》是什么时候发布的，主要有哪
些内容？

答：2019年3月15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

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
意见》（国市监标创【2019】53号）。
对电动自行车生产管理、销售监
管、登记使用管理、不符合新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的过渡问题、长效监
管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及宣
传引导工作进行了规定。

问题4：您提到《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是什么时候发布
的，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2018年5月15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公告（2018 年第 7 号）》批
准发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GB 17761-2018），并明确
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 2019 年 4
月15日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
定了电动自行车的整车安全、机
械安全、电气安全、防火性能、阻
燃性能、无线电骚扰特征和使用
说明书的主要技术要求及相应的
试验方法。

问题3：这次电动自行车综合
治理的主要法律、政策依据有哪
些？

答：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国
家关于市场管理、交通安全管理
方面的法律法规；二是强制性国
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GB 17761-2018）；三是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
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的意见》（国市监标创【2019】53
号）；四是《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等
地方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问题2：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
有哪些工作措施？

答：发布《关于加强电动车管
理的通告》、严格生产环节治理、

严格销售环节治理、严格规范登
记使用、严格通行秩序治理、稳妥
解决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开展联合集中整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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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符合新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如何进行登记？

答：我市将尽快启动符合新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上牌
工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另行
公告），登记上牌时需按照新标
准查验脚踏功能、外形尺寸、整
车质量以及 CCC 认证、销售发
票等信息，要按照规定将所有信

息录入专门的电动自行车登记
管理系统，上传全国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所有符合新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经过登
记才能上路行驶，申请电动自行
车注册登记，需要提供车辆所有
人的身份证明、车辆来历证明、
产品合格证、国家强制 CCC 认
证证书。

四部门就《关于加强电动车管理的通告》答记者问(二)

“新标”电动车上路
也必须登记上牌

问题21：今后对电动自行车的
通行权利保护方面会有何新措施？

答：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将按照部委文件精神及相关国家
标准，优化电动自行车通行条件；科
学合理分配路权、组织交通；完善交

通管理设施；完善停
车设施；加强电动自
行车通行、停放管理，
保障电动自行车的通
行路权与通行安全。

问题20：消费者使用不符合新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
如何维权？

答：消费者因购买、使用违标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可对生

产、销售企业提起民事诉讼，
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为了加强风险承担能
力，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
自主购买保险产品。

问题19：上级对电动自行车管
理有何要求？

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
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
实施监督的意见》（国市监标创
【2019】53号）规定，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共同建
立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对各地新标
准实施工作开展不定期督导检查，
共同研究解决发现的问题，宣传推
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对落实不力
的地区，要通过约谈通报、挂牌督
办等方式督促限期整改；对拒不整
改或失职、渎职的，要严格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各级市场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公安部门也要建立
联合工作机制，相互通报发现的违
规生产、销售企业信息，必要时开
展联合执法。要打破地域限制，各

地有关部门在销售监管、质量监督
抽查、车辆注册登记、路面执法、消
费者投诉举报受理等工作中发现
的违法线索，要及时通报有管辖权
的市、县级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
化、公安部门调查处理，实现对违
法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行为的跨
地区、跨部门联动打击。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在实施电动自行车生产、
销售环节监管时，应当与电动摩托
车等机动车监管机制形成联动，对
同时生产、销售电动摩托车的企
业，应当核实生产企业和产品是否
获得CCC认证和列入工业和信息
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严禁生产、销售未获得
CCC 认证、也未列入《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电动摩
托车产品，防止假借电动摩托车名
义生产、销售违标电动自行车。

问题18：对电动自行车销售监
管有哪些措施？

答：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电动
自行车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严厉
查处违法销售不符合新标准、未获
得 CC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以及
非法改装、拼装、篡改电动自行车
的行为；加强电子商务经营者监
管，督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加强
对入网电动自行车销售者身份、地
址、联系方式等真实信息的核验、

登记，严禁不符合新标准、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在平台上
销售；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销
售充电器、锂离子电池行为的监
管，严格依法查处非法拆解、改装
和维修充电器、锂离子电池的行
为。对销售违标车辆的，依法责令
停止销售，并予以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问题17：对电动自行车生产企
业非法生产行为如何处置？

答：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查生产
企业无证生产、超出强制性产品认
证范围生产、不按新标准生产、不
按 CCC 证书生产、假借出口名义
生产违标车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

车等行为。对于上述行为查证属
实的，由认证机构依法对认证证书
作出处理直至撤销认证证书，由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生产并
予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 16：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电动自
行车登记上牌和临时号牌发放
工作？

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在
设点受理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电
动自行车过渡号牌的发放及符
合新标准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上
牌工作，并组织电动自行车交通

秩序专项检查与整治，严管通行
秩序。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未
按规定领取临时号牌以及过渡期
满后仍上路通行的，公安机关将
严格依法处罚；对于符合新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登记上牌
的，也将依法处罚。同时，还将严
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向行驶、
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

问题 15：为什么符合新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需要重新登记，
而不符合新标准不需重新申领
临时号牌？

答：两种号牌性质不一样。
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登记
上牌后，其性质为非机动车，纳

入非机动车管理，号牌的有效
期、管理制度按照《湖南省电动
自行车登记规定》执行；不符合
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
牌是一种临时过渡号牌，号牌有
效期过后，自动失效，车辆不得
继续上路行驶。

问题14：去年以来，我市部
分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两车物联
防盗登记”，领取了防盗号牌，这
与我们这次的电动自行车登记
上牌和临时号牌发放有什么关
系？

答：已经领取两车物联防盗
号牌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防盗号牌可以代替电动自

行车临时号牌，车辆所有人不必
重新申领临时号牌；已经领取两
车物联防盗号牌的符合新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防盗号牌不能代
替电动自行车登记号牌，车辆所
有人需重新登记上牌，这样可以
更好的保证车辆所有人的权益，
因为根据规定，正式号牌有效期
为五年，且可以申请延长有效期。

问题 13：登记上牌与领取
临时号牌有时间限制吗？

答：现有在用符合新标准的
电动自行车必须在2020年3月1
日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办理注册登记并取得号牌；新购
置的符合新国标且获得CCC认
证的电动自行车必须在购车后
一个月内申请登记上牌。号牌
有效期为五年，从注册登记之日
起计算。

现有在用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购置的不符合新标准的
电动自行车必须在2020年3月1
日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办理注册登记并取得临时号牌，
过期不再受理。2019 年 4 月 15
日后购置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不能申请临时号牌，不
能上路行驶。临时号牌的有效
期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终止，有效
期过后自动失效。

问题 12：不符合新标准的
电动自行车如何领取临时号牌？

答：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
电动自行车必须申请临时号牌
才能上路行驶；未在规定期限内
申请临时号牌的，超期不再受

理；临时号牌过期后，所有不符
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
路行驶。申请电动自行车临时
号牌，需要提供车辆所有人的身
份证明、车辆来历证明、产品合
格证。

（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彭晚华）
（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彭晚华）


